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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15        证券简称：交控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3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及与关联方合

作研发为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需，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公正、公允的基础上

进行的，未损害公司利益，未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对上述关联方产生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出席本次会议的董

事对各关联方与公司预计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逐项表决，逐项表决时相

应的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的独立意见：公司本次新增日常关

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业务，系公司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开展，遵循了

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且不会影响公司

独立性。公司与关联方合作研发有利于充分利用各方在相关项目的优势，合作遵

循自愿、平等、公平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

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

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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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该议案发表书面意见：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与

关联方共同研发开展科研项目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的发展需

要,交易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

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

务的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的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及相关服

务 

河北京车轨道

交通车辆装备

有限公司 

882.42 0.46% 2.36 346.14 0.18% 
根据 2023年

预计项目新增 

北京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1,870.35 0.98% 453.14 422.74 0.22% 
根据 2023年

预计项目新增 

北京市轨道交

通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3,832.23 2.01% 16.05 101,977.78  53.49% 
2022年项目均

为中标产生 

北京市地铁运

营有限公司（含

分子公司） 

919.9 0.37% 1824.82 6,091.63  2.47% 

2022年中标项

目产生

5,429.32万 

向关联人

采购相关

服务 

北京城市轨道

交通咨询有限

公司 

418.00 0.22% 200 300 0.16% 
根据 2023年

预计项目新增 

 

序号 共同研发项目内容 关联人 
公司获得科研

费用（万元） 

公司自筹资金

（万元） 

1 
面向既有线的后备智能感知

列控系统研制及现场验证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地

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130.00 300.00 

2 
河北京车试验线测试验证能

力提升关键技术研究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河北京

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108.00 244.00 

注：1.上表中本次预计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公式的分母为 2022 年同类业务营业收

入。上年指的是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本次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对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期间将要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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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公告编号

2022-056 关于

新增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

008 关于 2023 年

日常关联交易情

况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26 关于

新增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 

关联交易

预估合计 

前次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及提供劳务 

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

备有限公司 
800.00   800.00 2.36 

预估合同延期，实际发生的

2.36 万为总办会审议 

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及提供劳务 

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114.50 120.00  234.50 226.74  

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及提供劳务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33.00 895.00  928.00 453.17 

部分预估合同暂时还未发

生，其中 137.37万为中标

产生 

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及提供劳务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含分子公司） 
 1807.00  1807.00 4,474.79 

部分预估合同暂时还未发

生，其中 3570.56万为中标

产生，186.13万为总办会审

议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及相关服务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含分子公司） 
 10.00  10.00 0.087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及相关服务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咨询有

限公司 
  200.00 200.00 200.00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及相关服务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含分子公司） 
 200.00  200.00 0 预估合同暂时还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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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申凤青 

注册资本：160,000 万人民币 

企业地址：保定市满城区建国路 3966 号 

主营业务：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磁浮车辆、城际车辆、高铁车辆、铁路机车

车辆、新型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低地板有轨电车、轨道工程机械及维护机械等轨

道交通设备及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销售、运营维护、租赁及相关领

域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经营本企业相关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鉴于信息保密原因，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无法提供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2）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贾敬东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企业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7 区 3 号楼 

主营业务：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出租办公用

房；出租商业用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销售机械设备、

通讯设备、电子产品、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出版物零

售；经营电信业务；销售食品。 

主要股东：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鉴于信息保密原因，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无法提供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3）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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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刘天正 

注册资本：25,613.1459 万人民币 

企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2 号 

主营业务：地铁新建线路的建设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设计、安装、

修理地铁车辆、地铁设备；投资及投资管理；劳务服务；仓储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信息咨询(除中介)；销售建筑材料；物业管理；出租办公

用房；机动车停车服务；会议服务；打字、复印；摄影、扩印服务；电脑动画设

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主要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鉴于信息保密原因，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无法提供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4）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含分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秀明 

注册资本：40,57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12 月 25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2 号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地铁运输；地铁车辆及设备设计、开发、制造、

安装、修理；环境监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技术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广告的设计、制作和发布；以下项目

限分公司经营：报刊发行；零售图书、报刊；通信、增值电信业务；旅游业务；

餐饮、住宿、娱乐服务；销售食品、药品、烟草。 

主要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鉴于信息保密原因，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无法提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

主要财务数据。 

（5）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孝贵 

注册资本：1,500 万人民币  

企业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智成北街 3 号院 1 号楼 1 层 1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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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轨道交通规划技术咨询；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咨询；技术咨

询、开发、转让、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工程招标代

理；招投标代理；代理进出口；会议服务；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乘用车)；技

术检测；销售机械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 

主要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98%，北京大成通号轨道交通

设备有限公司持股 2%  

鉴于信息保密原因，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咨询有限公司无法提供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6）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伟亚 

注册资本：17,315,947.49 万元 

企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 6 号京投大厦 2 号楼 9 层 908 室 

主营业务：制造地铁车辆、地铁设备；授权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投资及

投资管理、地铁新线的规划与建设；地铁已建成线路的运营管理；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3 外；地铁车辆的设计、修理；地铁设备的设计、安装；工程监理；物业管理；

房地产开发；地铁广告设计及制作。 

主要股东：北京市人民政府持股 100%。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22 年度营业收入 1,508,544.49 万元，

总资产 82,128,025.66 万元，净资产 26,328,199.39 万元，净利润 218,161.17 万元。 

（7）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景英  

注册资本：129,884.41 万人民币  

企业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苇子坑 23 号 

主营业务：制造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设备、配件；设计、维修、销售城市轨

道交通车辆、设备、轨道检查车、灯箱、吸收装置、钢结构产品；上述产品的售

后服务；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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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79.21%，北京市地铁

运营有限公司持股 20.79%  

鉴于信息保密原因，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无法提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的主要财务数据。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京投公司的间

接控制的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五章

规定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认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单位京投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

上市公司认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京投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认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含分子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京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认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5）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咨询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京投公司控股子公

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认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6）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京投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认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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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京投公司的间接控制的

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认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交易对方经营状况及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前正常经营，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和

支付能力，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

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与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达成销售类关联交易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因公司实施北京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电动

客车智能障碍物检测系统项目、北京 19 号线增购车项目，向关联人河北京车轨

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销售短模组、车载设备。 

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主要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达成销售类关联交易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因公司实施北京新机场线一期项目，向北京

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工程项目相关的产品及服务、信号系统备件设

备、维修安装及相关服务。 

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主要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3、与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达成销售类关联交易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因公司实施北京轨道交通 13 号线扩能提升

工程项目，向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销售信号系统地面设备。 

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主要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4、与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含分子公司）达成销售类关联交易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通信信号分公

司提供信号系统备件设备、维修安装及相关服务。 

交易价格及知识产权分配遵循公允定价原则，并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5、与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咨询有限公司达成采购类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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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咨询有限公司采购济

南轨道交通 4号线一期一致性协调技术服务。 

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主要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6、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共同研发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和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共同参与北

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向既有线的后备智能感知列控系统研制及现场验

证》科研项目，构成与关联方共同实施科研项目。该项目将完成后备智能感知列

控系统装备研制，开展车载系统调试并完成车辆室内及现场测试验证。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委托方，提供项目所需的研发经费，

并负责项目验收；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承担方之一，按照进度

完成研究开发工作；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承担方之一，按照进度完

成研究开发工作。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266.00 万元，其中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

限公司使用 136.00 万元，交控科技使用 130.00 万元，同时交控科技自筹 300 万

元。 

本项目将申请相关专利 1项，相关知识产权为各方共有；使用知识产权的收

益视后期市场情况另行约定；转让知识产权的收益按各方出资所形成无形资产价

值比例分配（实际以审计金额为准）。 

7、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和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共同研发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和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参

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河北京车试验线测试验证能力提升关键技术

研究》科研项目，构成与关联方共同实施科研项目。该项目将共同进行试验线运

行环境感知测试验证平台、试验线测试验证安全管理平台和试验线测试列车数字

孪生平台研制和搭建，及其配套系统软件开发。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为本项目部分经费出资方，并负责项目验收。

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组织牵头各参与单位推进项目，提供车辆制

造和测试试验场地，配合整车调试试验；完成试验线测试列车数字孪生平台的硬

件开发、集成和软件开发。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试验线测试验证安全管理

平台、智能列车运行环境感知测试验证平台的硬件开发、集成和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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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元，其中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

备有限公司使用 192 万元，交控科技使用 108 万元，同时交控科技自筹 244 万

元。 

本项目将申请相关专利 3 项，相关知识产权为共有；使用知识产权的收益原

则上按各方出资所形成无形资产价值比例分配（实际以审计金额为准），具体视

后期市场情况另行约定；转让知识产权的收益按各方出资所形成无形资产价值比

例分配（实际以审计金额为准）。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

（含子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需，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

平、公正，公允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公司利益，未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大的影响，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对上述关联方产生依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存在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发展的情况下，

在一定时间内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五、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进行了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的独立意见，本次事项尚需股东

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上述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

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交控科技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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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日常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